
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進用 SOP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(一)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。 

(二)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。 

(三)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。 

(四)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。 

二、處理流程： 

三、作業注意事項： 

用人單位報送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進用案，應載明新進人員之擬任工作內容、聘

僱期限、酬金標準、經費來源，並檢具新進人員契約書 1 份，聘用人員另需檢附公

務人員履歷表 1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人事室將核准公文影送用人 

單位，並請至所處人事管理 

系統建置動態資料送核 

 

人事室簽請院本部主管核准 

用人單位經主管核准，檢附 

所需相關文件函報院本部 

人事室另案將新進聘用人員函送銓敘部登記備查 

用人單位簽請主管核准 

進用，並加會人事室 

用人單位將核准公文影本 

連同所需相關文件送交人 

事室，並至所處人事管理 

系統建置動態資料送核 

研究所(處)、研究中心 院本部 


